红塔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15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一、概述

本年度报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要求编制，由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情况、行政复议、诉讼和申诉情况、政府信息公开收费和减免情况、主要问题和改进措施等组成。本年度报告中所列数据的统计期限自2015年1月1日起至2015年12月31日止。如对本年度报告有疑问，请与玉溪市红塔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联系。

地址：玉溪市红塔区东风中路106号

邮编：653100

电话：0877-2051891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要求，现将2015年度红塔区住建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报告如下：

一、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一）主动公开范围

我局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主要有单位（包含五个下属全额拨款事业单位）的工作职责、办事流程、办事表格、建筑领域工程信息和信用信息、公开招标、中标信息、廉租住房、廉租住房租赁补贴、公租房申请人员公示等。

（二）主动公开形式

2015年通过政府网站公开了239项，通过窗口放置资料、墙上张贴等方式公示等公开了58项。设置了公开查阅点2个，即政务中心窗口和红塔区城建档案馆。

2015年政务中心窗口共有40人次查阅信息，提供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建筑工程抗震设防专项审查、节能专项审查、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施工安全报监备案、质量监督注册、建设工程项目竣工档案验收认可（含城市地下管线工程）备案、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房屋安全鉴定、廉租住房申请审核登记、建筑业企业资质审查（初审）、物业管理企业资质（初审）等方面的信息，为群众办事提供了方便。

2015年红塔区城建档案馆接待查档利用人员30人次，提供利用馆藏档案181卷次，先后复印工程规划许可证、施工许可证、竣工图纸等281张，档案的查全率、查准率达100%，为城市建设、拆临拆危、工程备案、房产办理、司法部门取证等方面提供了大量的凭证和依据，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情况、咨询处理情况
（一）收到申请情况

2015年，共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数30件，均为现场书面形式申请。

（二）申请处理情况

依申请公开的30件政府信息全部为同意公开，办理完结。

（三）咨询处理情况

2015年共接受社会大众现场咨询2442人次，全部予以答复。其中，“96128”专线查询数0人次，现场答复数2442人次。

四、政府信息公开收费和减免情况

按照《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转发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公布取消和免征一批行政事业性收费文件的通知》（云财综[2013]114号）文件，取消利用档案收费，不再收取城建档案查阅费和城建档案综合服务费。目前红塔区住建局无政府信息公开收费情况。

五、行政复议、诉讼和申诉情况

本年度未发生因政府信息公开而引发的行政复议、诉讼和申诉。

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改进措施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缺乏完善的政府信息公开监督和考核机制；二是政府信息公开的内容和形式有待进一步完善；三是单位（包括下属事业单位）均注册成立了门户网站，但是网站的内容有待进一步充实。

（二）改进措施

一是加大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在系统内的宣传力度，切实提高工作人员对做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认识；二是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政府信息公开的内容和形式，对涉及人民群众关心的重大问题、重大决策的政府信息，要及时、准确地公开；三是认真研究措施，尽快制定行之有效的监督考核机制，使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常态化、制度化、规范化；四是进一步充实完善系统各单位门户网站的内容，使其成为单位政府信息公开的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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